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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三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23年 4月 14日上午在航天长峰大厦八层 822会议室现场方式召开了十一届三十五次董事会会议，
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肖海潮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详见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2）。

此议案表决结果如下：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注销成都分公司、环保分公司的议案，详见《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成都分公司和环保分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此议案表决结果如下：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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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2375号）核准，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数量为 27,752,474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7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25,258,995.28
元，2023 年 4 月 12 日，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扣除保荐机构承销及保荐费 2,424,100.06
元（不含增值税） 后的余额 322,834,895.22 元汇入公司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开立的账号为
010900199110303 的人民币专用账户。 扣除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3,408,348.85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21,850,646.43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致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致同验字（2023）第 110C000173 号）。 公司及子
公司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长峰科威光电技术有限公司、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
限公司、航天长峰朝阳电源有限公司已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存储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近日，公司已在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开立
募集资金专户，并就该募集资金专户的储存与使用，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010900199110303

“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项目的存储和使
用； 控股子公司“储能电源验证能力建设项
目”、“国产化高功率密度模块电源研制生产
能力提升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体化边
海防侦测装备研制和系统平台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定制化红外热像仪研发能力提升项
目”的资金归集，同时根据项目的需要及时将
相关资金划转至各子公司账户。

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110903912510968

“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体化边海防侦测装备研
制和系统平台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募集资金
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北京长峰科威光电技术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110902329310660 “定制化红外热像仪研发能力提升项目”募集

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佛山南海支行 757902777110818 “储能电源验证能力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向

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航天长峰朝阳电源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锦州分行 416900418710206

“国产化高功率密度模块电源研制生产能力
提升项目”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

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的下属分支机
构，此次对外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名义签署。 协议签署方
与开户行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开户业务由支行经办，协议签署权限归属分行。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__010900199110303_，截至

__2023__ 年 _4_ 月 _13_ 日，专户余额为 __32,283.489522___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及甲方控股子公司“储能电源验证能力建设项目”、“国产化高功率密
度模块电源研制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体化边海防侦测装备研制和系统平台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定制化红外热像仪研发能力提升项目”的资金归集，同时根据项目的需要及时将相
关资金划转至各子公司账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
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贺立垚 、_ 张冠宇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
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
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更
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授
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损失。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一）
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二）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_110903912510968_，截至
_2023_年 _4_月 _13_日，专户余额为 _0_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体化边海防
侦测装备研制和系统平台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
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贺立垚 、__ 张冠宇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
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更
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授
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损失。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一）
北京长峰科威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甲方二）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_110902329310660 ，截至

_2023_年 _4_月 _13_日，专户余额为 _0_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定制化红外热像仪研发能力提
升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
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贺立垚 、__ 张冠宇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
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更
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授
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损失。

(四)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一）
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二）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0757902777110818，截至
_2023_年 _4_月 _13_日，专户余额为 _0_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储能电源验证能力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
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贺立垚 、__ 张冠宇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
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更
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授
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损失。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甲方：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一）
航天长峰朝阳电源有限公司（甲方二）
上述公司共同视为本协议的甲方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
丙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以及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416900418710206，截至

_2023_年 _4_月 _13_日，专户余额为 _0_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国产化高功率密度模块电源研
制生产能力提升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甲方可根据实际需求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
甲方应将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款项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不得设定质押、不可转让。 甲方不得从上述存单或其他合理
存款方式存放的款项直接支取资金。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
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应当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调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贺立垚 、__ 张冠宇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六、 甲方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及/或邮件方式通知
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应当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同时向甲方、乙方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联系方式。更
换保荐代表人/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本协议第四条约定的甲方对丙方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的授
权由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继受享有。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违反本协议，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所遭受的
损失。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5日

证券代码：600855 证券简称：航天长峰 公告编号：2023-023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成都分公司和环保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优化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天长峰”）治理结构，进一步整合现有

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从而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及整体经营效益，拟对分公司进行注销处置。
一、 拟注销分公司基本情况
（一）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1.公司名称：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MA65TCT16H
3.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金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金科南二路 77号 2A楼
4.成立日期：2021年 06月 11日
5.负责人：侯云龙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承接
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销售代理；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长峰弘华环保设备分公司
1.公司名称：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长峰弘华环保设备分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X00381157X
3.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甲 51号航天数控大楼七层
4.成立日期：2001年 07月 27日
5.负责人：赵志华
6.经营范围：制造环保设备；承接环保工程（不含土建工程）；零售汽车（不含小轿车）。（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二、 注销两家分公司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1.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成立之初以开展西南地区市场，进一步拓展智慧医疗健

康产业，为公司医疗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为抓住高端医疗器械市场机遇，突破医疗产业发展瓶颈，航
天长峰联合成都医疗健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交子现代都市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航
天长峰医疗科技（成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0 月 20 日成立并取得营业执照，按照规划，医疗板块业
务将全部由长峰医科承接，成都分公司已无存续必要。

2.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长峰弘华环保设备分公司成立于 2001 年，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制造
环保设备、承接环保工程（不含土建工程）、零售汽车（不含小轿车）等。 由于长峰弘华环保设备分公司
长期处于停产状态且其业务定位已不符合公司主责主业发展方向。 根据《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设立与注销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拟对长峰弘华环保设备分公司实施注销。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两家分公司是基于公司整体运营规划的考量，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高整体

运营效率。 两家分公司注销完成后，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对公
司业务发展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15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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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3-028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4月 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 3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50,263,0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71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常张利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6人，董事张毓强、张健侃、独立董事汤云为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王源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4,185,894 99.7173 5,693,881 0.2647 383,314 0.0180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4,123,894 99.7144 5,755,881 0.2676 383,314 0.0180
3、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4,123,894 99.7144 5,755,881 0.2676 383,314 0.0180
4、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4,185,894 99.7173 5,693,881 0.2647 383,314 0.0180
5、 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0,041,446 99.9896 206,543 0.0096 15,100 0.0008
6、 议案名称：《2022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0,020,646 99.9887 227,343 0.0105 15,100 0.0008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2 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

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1,288,147 99.5826 3,010,390 0.1400 5,964,552 0.2774
8、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2023年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47,132,482 99.8544 3,115,505 0.1448 15,102 0.0008
9、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3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总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29,819,372 94.3986 120,428,617 5.6006 15,100 0.000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发行公司债及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42,314,930 94.9797 103,631,398 4.8194 4,316,761 0.200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远期结售汇、货币利率互换掉期及贵金属期货交易业

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47,952,175 95.2419 102,295,814 4.7573 15,100 0.0008
1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2023年对外捐赠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0,014,446 99.9884 233,543 0.0108 15,100 0.0008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出售贵金属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50,050,646 99.9901 197,343 0.0091 15,100 0.000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2 年年度报告》及《2022 年年度
报告摘要》 440,221,229 98.6383 5,693,881 1.2758 383,314 0.0859

2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40,159,229 98.6244 5,755,881 1.2896 383,314 0.0860
3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40,159,229 98.6244 5,755,881 1.2896 383,314 0.0860
4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40,221,229 98.6383 5,693,881 1.2758 383,314 0.0859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46,076,781 99.9503 206,543 0.0462 15,100 0.0035

6 《2022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446,055,981 99.9456 227,343 0.0509 15,100 0.0035

7
《关于 2022 年度审计费用暨续聘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437,323,482 97.9890 3,010,390 0.6745 5,964,552 1.3365

8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融
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443,167,817 99.2985 3,115,505 0.6980 15,102 0.0035

9
《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3
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
总额度的议案》

325,854,707 73.0127 120,428,617 26.9838 15,100 0.0035

10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
有限公司 2023 年发行公司债及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338,350,265 75.8125 103,631,398 23.2202 4,316,761 0.9673

11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远期结
售汇、 货币利率互换掉期及贵金属
期货交易业务额度的议案》

343,987,510 77.0756 102,295,814 22.9209 15,100 0.0035

12 《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2023
年对外捐赠总额度的议案》 446,049,781 99.9442 233,543 0.0523 15,100 0.0035

13 《关于公司出售贵金属资产的议案》 446,085,981 99.9523 197,343 0.0442 15,100 0.00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
议案 6、9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晏国哲、张贺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 2023-029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2023 年 4 月 14 日，公
司工会联合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章培林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将与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由股东代表担任的
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至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监事会之日止。

章培林先生，1964年出生，管理工程硕士。 2001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高级副
总裁、执行副总裁、财务总监、执行总裁等职务。 章培林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发现其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的情况。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 2023-031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九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 6名，实到董事 6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王文京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 2023 年 4 月 14 日起至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

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二、《公司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郭新平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 2023 年 4 月 14 日起至公司 2025 年年度股

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三、《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王文京先生、郭新平先生、吴政平先生，独立董事张为国先生、周剑先生、王

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其中董事王文京先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任期自 2023 年 4
月 14日起至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四、《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周剑先生、王丰先生及董事王文京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其中独立董事周剑先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 2023 年 4 月 14 日起至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大
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五、《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王丰先生、 张为国先生及董事王文京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王丰先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 2023 年 4 月 14 日起至公司 2025 年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六、《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张为国先生、 周剑先生及董事郭新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其中独立董事张为国先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 2023 年 4 月 14 日起至公司 2025 年年度
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七、《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张为国先生、 周剑先生及董事郭新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委员，其中张为国先生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 2023 年 4 月 14 日起至公司 2025 年年度
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八、《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王文京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 2023 年 4 月 14 日起至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大

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九、《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齐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2023 年 4 月 14 日起至公司 2025 年年度董

事会召开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十、《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公司董事吴政平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樊冠军先生为公司执行副总裁，聘

任谢志华先生、徐洋先生、任志刚先生、孙淑嫔女士、张成雨先生、李俊毅先生、吴平先生、王勇先生、范
东先生、张纪雄先生、史周军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任期自 2023 年 4 月 14 日至公司 2025 年年度股
东大会选举出的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张为国、周剑、王丰发表独立意见，一致同意本决议第八项、第九项和第十项中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十一、《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总裁会进行专项授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需要，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会关于公司分公司、办事处的设立、变

更及注销的审批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权限。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聘用、解聘分公司、办事处负
责人权限。 上述授权期限自 2023年 4月 14日起至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
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王文京先生，1964年 12月出生，经济学学士。 1988年创建用友公司，曾任公司董事长、总裁等

职务，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目前还担任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用友政务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用友烟草软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等职务。

（2）吴政平先生，1964年 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1992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董事、执行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和行政总监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目前还担任北京用友幸福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厦门用友烟草软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等职务。

（3）樊冠军先生，1974年 1月出生，管理学硕士。2001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 UAP平台产品开发部
技术总监、厦门用友烟草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总裁。

（4）谢志华先生，1976年 7月出生，工学学士。 1998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研发工程师、开发部经
理、NC事业部副总经理、NC产品本部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执行副总裁等职务。

（5）徐洋先生，1976年 5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2004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 U8业务部经理、湖南

分公司总经理、商业伙伴部。
（6）任志刚先生，1971年 10月出生，经济学学士。 1996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地区市场代表、子公

司总经理、山东区总经理、公司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7）孙淑嫔女士，1975年 3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2004 年加入用友，注册会计师，曾任公司合并

报表经理、财务管理部总经理、财务共享中心总经理、高端业务财务总监、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8）张成雨先生，1978年 6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2001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开发经理、部门经

理、开发总监、U8研发中心总经理、营销云产品运营部总经理、云平台 BG研发总经理、副总裁、高级副
总裁等职务。

（9）李俊毅先生, 1978年 12月出生，经济学学士。2001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软件开发工程师、产
品部经理、NC 产品本部总经理、U8 Cloud 产品部总经理、NC Cloud 产品本部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
裁、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10）吴平先生，1973年 4月出生，经济学学士。 2001年加入用友，曾任分公司总经理、企业管理部
总经理、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公司副总裁、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11）王勇先生，1981年 1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2007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建筑行业业务部总
经理、交通公用事业部总经理、工程云与城市运营事业部总经理、智能制造事业部总经理、副总裁、厦
门用友烟草软件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等职务。

（12）范东先生，1974年 2月出生，会计学硕士。 2004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大客户部销售总监、分
公司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裁。

（13）张纪雄先生，1972年 11月出生，经济学硕士。 2003年加入用友，曾任控股公司北京用友政务
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总裁、公司高级副总裁、友太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裁等职务。

（14）史周军先生，1973年 2月出生，软件工程硕士。 2007 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子公司用友金融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公司 UAP中心副总经理、公司首席架构师、副总裁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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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了第九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 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已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章培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2023年 4月 14日起至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一届监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3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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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4月 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用友产业园（北京）中区 8号楼 E102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81,448,0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91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先生主持。 所有表决

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3人，公司独立董事张为国、周剑、王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公司监事章珂、高志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 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吴政平、董事会秘书齐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1,258,319 99.9893 20,400 0.0011 169,340 0.0096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1,258,319 99.9893 20,400 0.0011 169,340 0.0096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1,258,319 99.9893 20,400 0.0011 169,340 0.0096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1,365,659 99.9953 20,400 0.0011 62,000 0.0036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1,258,319 99.9893 20,400 0.0011 169,340 0.0096

6、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59,617,665 98.7745 16,358,679 0.9182 5,471,715 0.3073

7、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8,939,786 99.8592 2,446,273 0.1373 62,000 0.0035

8、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 2022年度董事薪酬情况及 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5,357,884 99.6581 6,024,175 0.3381 66,000 0.0038

9、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 2022年度监事薪酬情况及 2023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1,361,659 99.9951 20,400 0.0011 66,000 0.0038

10、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1,365,959 99.9953 20,100 0.0011 62,000 0.0036

11、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1,365,659 99.9953 20,400 0.0011 62,000 0.0036

12、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1,365,659 99.9953 20,400 0.0011 62,000 0.0036

13、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存款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4,722,911 99.6224 6,663,148 0.3740 62,000 0.0036

14、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74,722,911 99.6224 6,663,148 0.3740 62,000 0.003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王文京 1,742,240,856 97.7991 是

15.02 郭新平 1,743,080,225 97.8462 是

15.03 吴政平 1,769,224,994 99.3138 是

16、《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张为国 1,766,667,099 99.1702 是

16.02 周剑 1,726,393,770 96.9095 是

16.03 王丰 1,757,578,824 98.6601 是

17、《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章珂 1,685,217,599 94.5981 是

17.02 王仕平 1,675,145,378 94.0327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 2022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196,944,877 99.9582 20,400 0.0104 62,000 0.0315

5 公司 2022 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 196,837,537 99.9037 20,400 0.0104 169,340 0.0859

8
公司关于 2022 年
度董事薪酬情况
及 2023 年度薪酬
方案

190,937,102 96.9090 6,024,175 3.0575 66,000 0.0335

13
公司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存款业务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333,412,006 98.0228 6,663,148 1.9590 62,000 0.0182

14
公司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333,412,006 98.0228 6,663,148 1.9590 62,000 0.0182

15.01 王文京 157,820,074 80.1006

15.02 郭新平 158,659,443 80.5266

15.03 吴政平 184,804,212 93.7963

16.01 张为国 182,246,317 92.4980

16.02 周剑 141,972,988 72.0575

16.03 王丰 173,158,042 87.885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 10、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他 15 项议案中的议案 13、14 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共青城优富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15 项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
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征、王乐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15日


